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一一五年第一季)  
 

開會時間：115年 3月 9日(星期一)10:00~11:3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六樓第一會議室  

會議主席：莊為群副校長  

壹、 主席致詞：  

貳、 前次會議決議情形 

一、前次會議提案 

無提案。 

 

二、前次會議臨時動議 

無提案。 

 

參、工作報告：  

一、委員名冊： 

目前委員共計 62位，出席委員如簽到表。 

二、法定委員會應辦事項： 

(一) 對雇主擬訂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賡續依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政

策辦理。 

(二) 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賡續依據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辦理。 

(三) 審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1. 本季完成新進教職員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共計 19員。 

(四) 審議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監測結果及採行措施： 

1.115年上半年度作業環境監測排定於 3/25(三)執行，共計採測 14個作

業環境、16項監測項目。 

2.本次新增噪音作業項目採樣(詳如附件一)。後續將進行工程改善，預估

經費 1,499,765元。 

(五) 審議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事項： 



1. 體檢與勞工定期體檢結果，資料建檔以 EXCEL分析並進行後續定期追

蹤。彙整 114-116健康檢查名冊，編列 115定期健康檢查預算。 

2. 115年健康促進活動規劃，辦理項目、期程說明如下表: 

健康促進活動 期程 目前進度及備註 

(1)公費燃脂及核心

訓練瑜珈課程(四

梯、40位/梯) 

01--12月每週二

12:10-13:10 

115年第 1梯次活動運作中。 

經費:環安中心全校性經費。 

(2)自費倫巴瑜珈課

程 (四梯、25位/梯) 

02-06月每週四中午

12:10-13:10 

115年活動持續運作中。 

經費:參加學員自費 

(3)雲林縣(市)政府

辦理運動 I臺灣計畫

推廣女性參與運動計

畫 

03-10月公費班 

115年計畫已核定。 

經費:全民運動部 

(4)全校教職員工生

定期及特殊健康檢查 

上半年 03月 19日 

下半年 10月 22日 

1.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1)上半年度健康檢查，預計

3/18日舉行，已開放 iACT 

及寄發全校性信件通知，歡迎

大家踴躍報名。                                                                      

(2)115年定期健康檢查，預估

有 69位符合補助。 

經費:補助對象由環安中心全校

性經費、計畫經費或人事室項

下經費支應。 

(5) 晨間八段錦與五

行健康操團練班 

每週四 07:00-07:50 

地點:四期教學大樓

前廣場 

115年持續每周四早上 07:00-

07:50自主性團練 

經費:0元 

(6)實驗室氫氟酸解

毒劑解毒、六氟靈沖

洗液及軟膏管理 

材料系、光電系、

生科系實驗室。 

1. 放置氫氟酸解毒劑皆無使用

紀錄。 

(7)人因性危害防止

計畫教育訓練 

115年已編列全校性

經費中辦理一場次

講座。 

課程尚未排定 

 

(8)執行職務遭受不

法侵害預防計畫教育

訓練 

115年已編列全校性

經費中辦理一場次

講座。 

課程尚未排定 

 

(9)異常工作負荷促

發疾病預防計畫教育

訓練 

115年已編列全校性

經費中辦理一場次

講座。 

課程尚未排定 

 



(10)AED操作+CPR實

務演練 

115年已編列全校性

經費中辦理 2場次

講座。 

課程尚未排定 

 

(11)無菸校園 個別衛教 柔性勸導優抽菸習慣教職員，

校區禁菸。 

(12)健康促進講座 02月 11日 專題:認識高血脂，健康好過年

對象:教職員工，共 39位教職

員工參加 

講師:何淑貞護理師 

經費:0元 

(13)健康促進活動 04月 8日 主題:教職員工健康癌症篩檢 

對象:教職員工符合資格者 

主辦:環安中心與虎尾衛生所 

經費:0元 

(14) 高溫危害講座 115年已編列全校性

經費中辦理一場次

講座。 

課程尚未排定 

 

3. 職業專科醫師臨場服務: 預計 115年 03月 11日進行第 1場臨場服務。 

4. 公共意外險: 115年無新案，113年出險 1件，於 115.01.20結案。 

5. 截至 115年 02月 13日止，四大計畫執行概況說明，如下表： 

名稱 
人因性危害防

止計畫 

母性保護計畫 執行職務遭受不

法侵害預防計畫 

異常工作負荷促

發疾病預防計畫 

收案 0位  7位 0位 0位 

說明 

無 (1)尚未生產 2

位 

(2)復工 2位 

(3)產假:3位 

(含 1位留停)            

(4)結案:0位 

無 無 

(六) 審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 

本次有 0件提案。 

  



(七) 審議事業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異常事項一:  

未落實自動檢查。 

罰則: 3~15萬→3~75萬罰鍰 

異常事項二:  
第二種壓力容器未實施自動檢查。 

罰則: 3~15萬→3~75萬罰鍰 

 

 
異常事項三:  

高空工作車未實施定自動檢查。 

罰則: 3~15萬→3~75萬罰鍰 

異常事項四:  
緊急沖淋器故障。 

罰則: 3~30萬→5~300萬罰鍰 

  

異常事項五: 

配電盤無中隔板。 

罰則: 3~30萬→5~300萬罰鍰 

異常事項六: 

插座損壞或缺少配件。 

罰則: 3~30萬→5~300萬罰鍰 

 

 

 

  



 

(八) 審議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危害之預防措施： 

異常事項一: 

沖壓設備安全措施不足。 

罰則: 3~30萬→5~300萬罰鍰 

異常事項二: 

研磨輪無安全標示。 

罰則: 20~200萬罰鍰 

  

異常事項三: 

轉動設備應有防止捲夾之措施。 

罰則: 3~30萬→5~300萬罰鍰 

異常事項四: 

合梯應有硬質繫材。 

罰則: 3~30萬→5~300萬罰鍰 

  
異常事項五: 

危害性化學品未標示。 

罰則: 3~30萬→5~300萬罰鍰 

異常事項六: 

危害性化學品未置備 SDS。 

罰則: 3~30萬→5~300萬罰鍰 

  

  



異常事項七: 

酸鹼廢液應分開存放。 

罰則: 3~30萬→5~300萬罰鍰 

異常事項八:  
化學品儲存未使用盛盤。 

罰則: 3~30萬→5~300萬罰鍰 

  
 

(九) 審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1. 本週期未發生職業災害。 

2. 其他事故:115年 01-02月份收案 0位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受傷。 

3. 其他事故: 115年 01-02月實驗室(工廠)收案 2位航空維修中心(AMTC)

學生實作過程手指切割傷，當日復工無住院。 

(十) 考核現場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1. 本季共巡檢 12個科系、24個實驗室，開立 78件異常。 

2. 已改善 43件，尚餘 35件未改善完成。 

3. 請各單位協助配合改善完成後回覆環安中心。 

(十一) 審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施工前應先申請工作安全許可，並完成危害告知。 

本季統計至 3月 8日入校申請作業如下： 

1. 承攬作業：合計 13件 

2. 危險性機具作業申請：堆高機 2件、吊車 4件、高空工作車 3件、施工

架搭設 0件。 

異常事項一: 

作業現場未設置高空工作車指揮

監督專人及作業計畫。 

罰則: 3~30萬→5~300萬罰鍰 

異常事項二: 

施工人員未配戴安全帽及安全

帶。 

罰則: 3~30萬→5~300萬罰鍰 

  

  



異常事項三: 

動火作業應設置滅火器。 

罰則: 3~30萬→5~300萬罰鍰 

異常事項四: 

移動梯應採取防止滑溜之措施。 

罰則: 3~30萬→5~300萬罰鍰 

  

 

3. 本期修訂承攬相關表單並置於學校網頁，請依更新後表單執行承攬管

理。 

 

(十二) 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1. 校園及學生發生事故案例宣導(詳如附件二)。 

2. 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中區自主互助聯盟優良案例宣

導(詳如附件三)。 

3. 歷年各大專院校及學生發生事故遭裁罰案例宣導(詳如附件四) 

 



肆、宣導事項： 

一、 職業安全衛生法於 114年 12月 2日三讀通過《職業安全衛生法》部分條文

修正案，並於同年 12月 19日總統令修正職安法。(詳附件五) 

本次修訂重點: 

1.強化源頭防災。 

2.加強承攬管理。 

3.完善職場霸凌防治。 

4.提高處罰額度。 

二、 職業安全衛生法法規釋疑:  
1.職業災害：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

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

能或死亡。 

2.工作者: 指勞工、自營作業者及其他受工作場所負責人指揮或監督從事勞動

之人員。 

3.學生不屬於工作者範疇，於校內實習工廠或實驗室發生事故非屬職業災害。 

 

  
 

 

伍、提案討論：  

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罰款分擔辦法修

訂。(詳如附件六) 

決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一、為因應無紙化減少紙張浪費及樽節成本，擬於一一五年第二季

起，安全衛生委員會將不再提供紙本資料，會議資料將以電子檔傳

送。 

決議:照案通過，會議紀錄置於環安中心網頁提供下載。 

 

柒、散會  



附件一 電算中心 3F 噪音量測結果及建議 
時間:1150106  10:30 地點:電算中心 3F 
緣由:該處新增 AI 機台，作業人員需入內作業。鄰近辦公室人員亦對該聲響感

到不適。 
測定結果: 
一、兩間辦公室內分別測得數據為 59.0 分貝(圖一)及 53.5 分貝(圖二)，未達

噪音作業場所標準。 
二、機房內測得 92.2 分貝(作業位置-圖三)及 102.5 分貝(機台旁-圖四)，已達

噪音作業場所標準。 
建議事項: 
一、機房端: 

(一) 工作場所應標示並公告噪音危害之預防事項使勞工周知。 
(二) 應採取工程控制如消音、密閉、振動隔離或使用吸音材料等，以降低

噪音之發生。 
(三) 減少勞工噪音暴露時間，使勞工噪音暴露不超過法定值。 
(四) 應使勞工戴用有效之耳塞、耳罩等防音防護具。 
(五) 應使勞工接受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健康檢查。 

二、辦公室內未達噪音作業場所標準，作業人員如有不適者，可提供適當防

護具減少作業影響。 
採行安全衛生措施: 
一、環境:噪音作業場所採取使用吸音材料之工程控制以降低噪音分貝值。 
二、人員: 

(一) 進入噪音作業場所需配戴防音防護具。 
(二) 作業人員進行作業環境監測個人採樣。 
(三) 作業人員接受特殊健康檢查。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附件二 校園及學生發生事故案例宣導(資料來源:網路)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某學校技工稱述： A先生與清潔有限公司所雇勞工 B先生、C 先生、D

先生及罹災者 E先生共 5人共同作業，在學校排球場旁進行樹木修剪，

罹災者 E先生以移動梯爬上樹上，站在樹幹上使用鋸子修剪樹枝，A先

生在樹下協助清理修剪下來的樹枝時，突然聽到樹枝斷裂及物品掉落撞

擊到地面的聲響，隨即發現罹災者 E先生仰躺在樹旁地面上，當時 E 

先生已無意識，一旁同學立即協助以電話通報 119，由消防隊派救護車

將 E先生緊急送醫院急救無效。 

雇主清潔有限公司及學校與罹災家屬已以新台幣 800萬元達成和解。 

此案例顯示校方與廠商有共同作業行為，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5、

26、27條規定，校方負有承攬管理責任，而清潔公司係負雇主責任。 

因此建議未來學校有類似作業時應直接發包由廠商處理，校方不要參與

作業，並於招商承攬規格中要求使用高空作業車從事高處作業，以避免

墜落災害發生。 

 

  



附件三 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中區自主互助聯

盟優良案例宣導 

 

 

 



 

 

 
  



附件四 大專院校遭裁罰案例宣導 

資料來源:違反勞動法令事業單位（雇主）查詢系統 
縣市

/單

位別 

公

告

日

期 

事業單

位名稱

(負責

人) 

自然人

姓名 

處分

日期 

處分字

號 

違反法規條款 法條敘述 

台北

市 

114

/12

/05 

國立臺

灣科技

大學 

(顏) 

114 

/10 

/09 

北市勞

職字第

1146101

4981 號 

危害性化學品標

示及通識規則第

12條第 1項暨職

業安全衛生法第

10條第 1項;危害

性化學品標示及

通識規則第 5條

第 1項暨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 10條

第 1項 

雇主對含有危害性化

學品未提供勞工安全

資料表。;雇主對裝有

危害性化學品之容

器，未依規定之分類

及標示要項明顯標

示。 

新北

市 

112

/12

/15 

輔仁大

學學校

財團法

人輔仁

大學

(江) 

112 

/10 

/05 

新北府

勞檢字

第

1124681

731 號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6條第 1項 

未符合規定之必要安

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職安

署 

112

/09

/07 

國立屏

東科技

大學

(張) 

112 

/06 

/29 

勞職授

字第

1120203

168 號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108條

第 1項第 5款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6條第 1項 

雇主對於高壓氣體之

貯存，未安穩置放並

加固定及裝妥護蓋。 

台北

市 

112

/12

/05 

國立陽

明交通

大學

(林) 

112 

/10 

/16 

府勞職

字第

1126110

2111 號 

勞工作業環境監

測實施辦法第 7

條第 1款暨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 12

條第 3項 

雇主未依規定實施作

業環境監測。 

台北

市 

112

/10

/05 

國立臺

北科技

大學

(王) 

112 

/08 

/17 

府勞職

字第

1126079

6051 號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12條第 3項 

未訂定作業環境監測

計畫，並設置或委託

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之作業環境監測機構

實施監測。 



職安

署 

112

/02

/01 

嘉藥學

校財團

法人嘉

南藥理

大學

(李) 

111 

/11 

/03 

勞職授

字第

1110206

195 號 

勞工作業環境監

測實施辦法第 8

條第 1項第 3

款、勞工作業環

境監測實施辦法

第 10條之 2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 12條第 3

項 

1.未依勞工作業環境

監測實施辦法第 8條

第 1項第 3款規定，

應於該場所每六個月

監測其濃度一次以

上；2.未依同辦法第

10條之 2第 1項，事

業單位從事特別危害

健康作業之勞工人數

在一百人以上，或依

本辦法規定應實施化

學性因子作業環境監

測，且勞工人數五百

人以上者，監測計畫

應由下列人員組成監

測評估小組研訂之：

一、工作場所負責

人。二、依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辦法設置之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三、受委託之執業工

礦衛生技師。四、工

作場所作業主管。 

職業

安全

衛生

署 

112

/10

/05 

國立屏

東科技

大學

(張) 

112 

/07 

/21 

勞職授

字第

1120203

569 號 

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第 18

條第 1項第 7款

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32 條第 1項 

對擔任第一種壓力容

器操作人員，未依工

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

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職業

安全

衛生

署 

112

/08

/04 

國立成

功大學

(沈) 

112 

/05 

/11 

勞職授

字第

1120202

331 號 

特定化學物質危

害預防標準第 23

條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處置一氧化碳(濃度

100%，儲存使用量共

計 360 公升)，合計在

100公升以上時，未

置備該物質漏洩時能

訊速告知有關人員之

警報用器具等設施。 

台北

市 

112

/11

/06 

國立臺

灣大學

(陳) 

112 

/09 

/27 

府勞職

字第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184-1

條第 1項暨職業

雇主使勞工使用危險

物從事作業前，應確

認所使用物質之危險



1126096

9361 號 

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項第 2款 

性，採取預防之必要

措施 

新北

市 

112

/08

/18 

輔仁大

學學校

財團法

人輔仁

大學

(江) 

112 

/05 

/17 

新北府

勞檢字

第

1124664

525 號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6條第 1項 

未符合規定之必要安

全衛生設備及措施 

台北

市 

112

/12

/05 

國立政

治大學

(李) 

112 

/10 

/24 

府勞職

字第

1126110

9211 號 

職業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規則第 18

條第 1項第 13款

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32 條第 1項 

未使勞工接受安全衛

生在職教育訓練。 

台北

市 

111

/10

/05 

國立陽

明交通

大學

(林) 

111 

/08 

/19 

北市勞

職字第

1116083

6661 號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75條

第 1款暨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 6條

第 1項 3款 

雇主對於電氣設備，

平時未注意規定事

項。 

職業

安全

衛生

署 

110

/04

/01 

嘉藥學

校財團

法人嘉

南藥理

大學 

110 

/01 

/04 

勞職授

字第

1090205

889 號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78條

暨職業安全衛生

法第 6條第 1項 

處置腐蝕性物質時未

置備適當之手套、圍

裙、裹腿、安全鞋、

安全帽、防護眼鏡、

防毒口罩、安全面罩

等並使勞工確實使用 

台北

市 

109

/10

/05 

財團法

人銘傳

大學 

109 

/07 

/13 

北市勞

職字第

1096083

6811 號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21條暨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6條第 1項第

13款;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 37條第 2

項第 3款 

通道等未保持安全狀

態或防跌等預防措

施。;發生職業災害未

於 8小時內通報。 

職業

安全

衛生

署 

109

/11

/04 

嘉藥學

校財團

法人嘉

南藥理

大學 

109 

/08 

/25 

勞職授

字第

1090203

485 號 

職業安全衛生設

施規則第 314條

第 3款暨職業安

全衛生法第 6條

第 1項 

對於配電盤處之照明

設備，未保持其適當

照明，遇有損壞，未

即修復。 

 

  



附件五 職業安全衛生法修訂內容 

  

  

  

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罰款分擔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加強各級單

位落實環境保護及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共同承擔管

理責任，訂定本校環境保

護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罰

款分擔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一條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加強各級單

位落實環保及安全衛生管

理，共同承擔安全衛生管

理責任，訂定本校環保及

安全衛生相關罰款分擔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酌做文字修訂。 

第三條 罰款分擔比率原則如下：

受處分事項未曾經由校方

公告、發文宣導、教育訓

練、例行訪視、不定期抽

查或稽查時正式發文告

知。系所單位負責人

0%，校方 100%。 

受處分事項曾經由校方公

告、發文宣導、教育訓

練、例行訪視、不定期抽

查或稽查時正式發文告

知，系所單位收到告知

後，系所單位負責人已提

改善計畫並依計畫期程執

行。系所單位負責人

30%，校方 70%。 

受處分事項曾經由校方公

告、發文宣導、教育訓

練、例行訪視、不定期抽

查或稽查時正式發文告

知，系所單位收到告知

後，系所單位負責人已提

改善計畫但未按計畫期程

確實改善完成者。系所單

位負責人 70%，校方

30%。 

第三條 罰款分擔比率原則如下：

受處分事項未曾由校方公

告、發文宣導、教育訓

練、例行訪視、不定期抽

查或稽查時正式發文告

知。行政單位、教學單位

及實習場所負責人 0%，

校方 100%。 

受處分事項曾由校方公

告、發文宣導、教育訓

練、例行訪視、不定期抽

查或稽查時正式發文告

知，違規之系所中心/實

驗場所負責人已提改善計

畫並開始執行。行政單

位、教學單位及實習場所

負責人 30%-70%，校方

70%-30%。 

受處分事項曾由校方公

告、發文宣導、教育訓

練、例行訪視、不定期抽

查或稽查時正式發文告

知，但違規之系所中心/

實驗場所負責人未予改

正；另不願意接受校方稽

核及委外專家輔導者亦

一、酌做文字修訂。 

二、修訂罰款分攤比

率。 

三、新增未按計畫期程

確實改善完成之分

攤比率項目。 

附件六 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罰款分擔辦法修訂。 



受處分事項曾經由校方公

告、發文宣導、教育訓

練、例行訪視、不定期抽

查或稽查時正式發文告

知，但系所單位收到告知

後，系所單位負責人未予

改正；另不願意接受校方

稽核及委外專家輔導者亦

同。系所單位負責人

100%，校方 0%。 

同。行政單位、教學單位

及實習場所負責人

100%，校方 0%。 

第四條 系所單位得自行訂定內部

相關罰款分擔條款，以有

效釐清權責並落實管理，

但不得牴觸前條之比率。 

第四條 各單位得自行訂定內部相

關罰款分擔條款，以有效

釐清權責並落實管理，但

不得牴觸前條之校方比

率。 

酌做文字修訂。 

第五條 本校教職員工因下列情
形，不適用本辦法，罰
款應由行為人自行支
付。 

一、不接受法定之健康檢
查，依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 46 條處新臺幣三千
元以下罰鍰。 

二、不接受法定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依職業安全
衛生法第 46 條處新臺
幣三千元以下罰鍰。 

三、未遵守本校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依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 46 條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下罰鍰。 

四、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及
其他特定機械之操作人
員作業時，未依安全衛
生設備與措施之標準及
規則執行職務致發生重
大職業災害者；及拒絕
接受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講習，依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 46 條處新臺幣
一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
下罰鍰。 

 

第五條 本校教職員工因下列情
形，經主管機關依職業
安全衛生法第 46 條處
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
鍰，不適用本辦法，罰
款應由行為人自行支
付。 

一、 不接受法定之健康檢
查。 

二、 不接受法定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三、 未遵守本校安全衛生工
作守則。 

一、酌做文字修訂。 

二、新增不適用本辦法

之項目。 



 

  

第六條 罰款分攤比率如遇爭議，

則提請本校職業安全衛生

委員會裁定。 

第六條 如遇爭議，則提請本校職

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裁定。 

酌做文字修訂。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環保及安全衛生相關罰款分擔辦法 
(修正草案) 

 
        109年 06月 29日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109 年 10月 06日 109 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通過 
                                                 112年 3月 29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112年 7月 12日 111學年度第 10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各級單位落實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共同承擔管理責任，訂定本校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罰款
分擔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違反環境保護、職業安全衛生、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輻射

防護等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而受前述法令之主管機關處分罰款。 
 
第三條 罰款分擔比率原則如下：   
       
 

情況區分 

分攤比率 

 

系所單位 
負責人 

 

校方  
 
 
 

受處分事項未曾經由校方公告、發文宣導、教育訓
練、例行訪視、不定期抽查或稽查時正式發文告
知。 

0% 100% 

 
 
 
 
 受處分事項曾經由校方公告、發文宣導、教育訓

練、例行訪視、不定期抽查或稽查時正式發文告
知，系所單位收到告知後，系所單位負責人已提改
善計畫並依計畫期程執行。 

30% 70% 

 
 
 
 

 

受處分事項曾經由校方公告、發文宣導、教育訓

練、例行訪視、不定期抽查或稽查時正式發文告

知，系所單位收到告知後，系所單位負責人已提改

善計畫但未按計畫期程確實改善完成者。 

70% 30% 

 受處分事項曾經由校方公告、發文宣導、教育訓
練、例行訪視、不定期抽查或稽查時正式發文告
知，但系所單位收到告知後，系所單位負責人未予
改正；另不願意接受校方稽核及委外專家輔導者亦
同。 

100% 0% 

 
 
 

 
 
第四條 系所單位得自行訂定內部相關罰款分擔條款，以有效釐清權責並落實管理，

但不得牴觸前條之比率。 
 
第五條 本校教職員工因下列情形，不適用本辦法，罰款應由行為人自行支付。 
 

一、不接受法定之健康檢查，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6 條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
鍰。 



二、不接受法定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6 條處新臺幣三千
元以下罰鍰。 

三、未遵守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6 條處新臺幣三千元
以下罰鍰。 

四、 危險性機械或設備，及其他特定機械之操作人員作業時，未依安全衛生設備
與措施之標準及規則執行職務致發生重大職業災害者；及拒絕接受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講習，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6 條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二十萬元
以下罰鍰。 

 
第六條 罰款分攤比率如遇爭議，則提請本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裁定。 
 
第七條  本辦法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安全衛生管理推動及所屬職責 

一、依職安法規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應由雇主、雇主代理人或工作場所負責

人綜理，並由事業單位各級主管依其職責指揮、監督所屬人員執行。 

二、如發生職業災害，雇主及各級主管將面臨職安法及刑法處以罰緩甚至判刑

之風險。 

三、老師應督促學生(學生非屬工作者，非職安法管轄範疇，發生事故不算職業

災害)、業務經辦應督促承攬人配合執行安全衛生措施，如未善盡職責而發

生事故，雖非主管職務，仍將面臨刑法業務過失判刑。 

四、安全衛生管理絕非事不關己或僅屬特定單位、人員職責，保護義務主體若

未善盡職責將面臨罰款及判刑；受保護對象如不配合執行將無法得到應有

之賠償。 

五、罰則 

(一) 職安法:罰雇主 

1. 發生職業災害:最重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150萬

元以下罰金。 

2. 違反安全衛生管理措施:最重處 300萬元以下罰緩，並可加重二分

之一。 

(二) 刑法:罰雇主、各級主管、經辦、老師…等 

1. 業務過失致死: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萬元以下罰金。 

2. 業務過失傷害: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萬元以下罰金。 

六、校內安全衛生管理示意圖: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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